
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成员及全体员工多元化政策（草案）

（H 股发行上市后适用）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治理

结构的全面性、代表性和创新性，助力公司实现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联交

所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公司股票上

市地证券监管规则及《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公司《董事会成员及雇员多元化政

策》（以下简称“本政策”）。

第二条 本政策旨在确保董事会成员及全体员工在性别、年龄、国籍、文化

背景及教育背景、专业技能及行业经验等方面保持均衡与多样性。

第三条 本政策适用于董事会成员及全体员工的招募、选拔、培训、评估及

日常管理过程。

第二章 一般规则

第四条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负责审阅及评估董事会的组成，并就委任公司新

董事向董事会作出推荐建议等。

第五条 公司鼓励员工之间的相互尊重与理解，期望所有员工以促进工作场

所尊重与协作的方式行事,并努力创造一个尊重个人差异的包容性工作环境。

第六条 公司可不定期为员工提供有关多元化与包容性原则的培训或信息分

享会。

第七条 公司鼓励员工通过适当的内部渠道就多元化与包容性相关事宜提出

关注或反馈。所有反馈将尽量以确保保密性与公平性的方式处理。

第三章 可计量目标

第八条 董事会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至少有一名不同性别的董事。



第九条 董事会成员的提名和选举将基于一系列多元化可计量目标观察，并

参考本公司的业务模式和特定需求，包括但不限于：

1、多元化构成：性别、年龄、国籍、文化背景及教育背景、专业经验、技

能、地区和行业经验、种族、才干、独立性、知识及服务年期等；

2、专业资格：包括在公司业务所涉及的有关行业之中的卓越成就、实践经

验以及持有的其他专业资质；

3、时间投入与职责承担：对于履行董事会职责所需投入时间的承诺与可行

性；

4、品格与诚信：包括个人声誉，特别是在诚信、职业操守及社会责任方面

的表现；

5、预期贡献与价值：评估候选人能够为董事会带来的独特价值、创新思维

及战略洞察力，以及其在推动公司治理、业务增长和社会影响力提升方面的潜在

贡献；及

6、董事会认为相关及适用于达致董事会成员多元化的任何其他因素。

第十条 董事会成员的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国籍、文化背景、教育背景、

服务年限、专业经验等）将披露于公司年度报告及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ESG）

报告中。

第四章 监督与汇报

第十一条 提名委员会应根据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监管机构和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监管规则、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以及本政策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履行其

职责，考察及提名董事候选人。

第十二条 提名委员会将定期（至少每年一次）评估本政策，以确保政策行

之有效。提名委员会应制定并推行正式流程以适当地监察本政策的落实情况。提

名委员会应定期讨论并于必要时就董事会实现多元化（包括性别多元化）的相关

可衡量目标达成一致并提出改进建议，向董事会汇报以供审议及批准。

第十三条 提名委员会将每年审视董事会的架构、人数及组成，并根据公司

策略需要对董事会作出的任何调整提出建议。

第五章 政策披露



第十四条 本政策概要及为执行本政策而制定的任何可计量目标及达标的

进度将披露于公司年度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ESG）报告等公司股票上市地证

券监管规则所规定的其他报告、公告或文件。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政策未尽事宜或与公司股票上市地届时有效的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规范性文件、证券监管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相抵触时，以该法律、行政

法规、规范性文件、证券监管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为准。涉及公司H股的

术语，以《联交所上市规则》为准。

第十六条 本政策所用词语，除非本政策中另有要求，其释义与《公司章

程》所用词语释义相同。

第十七条 本政策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十八条 本政策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自公司发行的H股股票在香港联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挂牌交易之日起生效并实施。

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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